应聘材料清单及要求
应聘者请将以下应聘材料原件扫描件（PDF格式），按顺序排列并压缩为一个文件发送至应聘岗位指定报名邮箱。请以“2026年第二批事业编制+应聘岗位代码+考生姓名”命名应聘邮件和应聘材料压缩文件。
一、报名材料
（一）《喀什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名资格审查表》，贴近期彩色正面免冠1寸证件照片（也可插入电子照片后彩印），所填信息必须确保真实准确，本人填写“应聘材料真实性承诺”手写签字并按手印后扫描（招聘公告附件2）。注：此表需发送EXCEL表格和PDF扫描件。
（二）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（正反面）。

（三）最高学历毕业证、学位证。

（四）近三个月学籍、学历、学位的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；留学归国人员须提供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。
（五）岗位要求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的，须提供所在组织部门、基层党委三个月内出具的党员身份证明。不要求的可不提供。
（六）应聘岗位有“其他条件”要求的，须提供符合“其他条件”的相应印证材料，如：职称证书、教练证书、工作经历证明、普通话等级证书、科研成果相关材料等。“其他条件”不作要求的，可以不提供。
（七）科研成果认定时间与要求：1.SCI、SSCI、EI论文需教育部指定的科技查新工作站提供的检索证明(须含期刊影响因子信息和 JCR分区信息)，其他期刊论文需提供论文PDF版材料(按年度最新目录认定)；2.论文发表认定起止时间：自2023年1月起至公告挂网之日止；3.只认定已正式见刊的论文。
（八）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应聘者（含合同制人员），须提供所在单位（具有人事管理权限）开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参考模板附件9）。

（九）所有应聘者须提供《应聘喀什大学工作人员诚信承诺书》（招聘公告附件8）。

（十）应聘人员是烈士配偶或子女的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十一）应聘人员是已签订服务协议服务期满的“西部计划志愿者”、“大学生村官”、“三支一扶”人员，须提供关于服务期已满的证明材料，证明中同时写明单位是否同意报考的意见。

